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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加工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饲料加工机械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省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

草揉碎机、秸秆揉丝机和饲料（草）粉碎机。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

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复检及附则。 

注：针对特殊情况的专项国家监督抽查是指应急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或者由于某种特殊情况（或

原因）仅需要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样检验的专项监督抽查。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表 1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4 404 404.3 

分类名称 农资 农业机械 饲料加工机械 

 

2.2 产品种类 

表 2 

序号 产品名称 简称 结构形式 适用物料及功能 

1 铡草机 切草机 
圆盘式 

干秸蔓类饲草铡切 
筒式 

2 青饲料切碎机 切碎机 

圆盘式 

青秸蔓类饲草切碎 筒式 

简易刀式 

3 饲草揉碎机 揉碎机 切刀、锤片组合转子 干秸蔓类饲草揉碎 

4 秸秆揉丝机 揉丝机 切刀、锤片组合转子 干秸蔓类饲草揉丝 

5 饲料（草）粉碎机 粉碎机 

锤片式 

颗粒类物料或秸蔓类物料 

齿爪式 

劲锤式 

辊式 

锤片、切刀组合式 

 

3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饲料加工机械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被抽查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

中、小型企业，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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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 000 ≥ 3000 且＜30 000 ＜3 000 

4 检验依据 

GB 7681-2008 铡草机 安全技术要求 

GB 10395.1-200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1部分：总则 

GB 10396-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NY 1025-2006  青饲料切碎机安全使用技术要求 

NY 6938-1997  饲草粉碎机 安全要求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  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

法 

GB/T 6971-2007  饲料粉碎机  试验方法 

GB/T 9239.1-2006  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 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9480-200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T 20788-2006  饲草揉碎机 

JB/T 5155-1991  饲草粉碎机  技术条件 

JB/T 6270-1992  齿爪式粉碎机  技术条件 

JB/T 7144-2007 青饲料切碎机   

JB/T 9707.1-1999  铡草机  技术条件 

JB/T 9707.2-1999  铡草机  试验方法 

JB/T 9822.1-2008  锤片式饲料粉碎机  技术条件 

JB/T 9822.2-2008  锤片式饲料粉碎机  锤片 

NY/T 509-2002  秸秆揉丝机 

NY 644-2002  饲料粉碎机安全技术要求 

LS/T 3604-1992  锤片粉碎机   

LS/T 3605-1992  锤片粉碎机  锤片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型号或规格 

依据本规范 2.2条的规定抽取同一规格型号的一种样品。 

5.2 抽样方法 

从受检单位成品库中随机抽取近一年内生产且已自检合格的产品。采用随机方法抽样。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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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远大于规定抽样基数时，可以先将其按抽样基数的整数倍等分为若干份（当不能等分时，可将剩

余样品随机编入任一等份中），随机抽取小样本，再把小样本中的每台样品编号，随机抽出受检样品。

当样本量不大时，可以通过一次抽样的方法抽取受检样品。 

刀轮（转子）宜从样品上拆卸，如能确认符合抽样基数并经检验合格的刀轮为非特意准备，可

在企业半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5.3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为 16 台～25 台。当抽样基数远大于 25 台时，按本规范 5.2 执行，当抽样基数小于

16 台并且经抽样组确认样品不是企业有意准备时，也可进行抽样。 

如在流通领域抽样时，抽样基数满足受检样品数量即可。 

5.4 抽样数量 

每个受检单位只抽取同一种型号规格的整机 2台和刀轮（或转子）2套进行检测。 

5.5 样品处置 

5.5.1 封样 

应采用条封、漆封、铅封等形式封样。 

当采用条封时，封条上应加注抽样人员姓名和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及抽样日期、受检单位人员姓

名；当采用漆封时，必须将封漆滴标在抽样单上。  

整机封样部位为：产品标牌和机体可开启处的结合部各一处，零、部件封样部位应以保证不被

拆卸、更换为原则。 

5.5.2 验样 

检验人员在检验前应对照抽样单等记录资料进行验样，确认样品无误后方可进行检验。 

5.5.3 样品保管 

试验前，样品交生产企业妥善保管。 

试验结束后，检测人员按原封样状态追加封样，样品交生产企业妥善保管至抽查工作结束。 

5.6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

生产的饲料加工机械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

并加以注明。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6.1.1 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草揉碎机及秸秆揉丝机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４。 

6.1.2 饲料粉碎机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５ 

表 4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草揉碎机及秸秆揉丝机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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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

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

分类 

铡草机 切碎机 揉碎机 揉丝机 A
a
 Bb

 

1
d
 

安全

要求 

GB10395.1-2009（4.1、4.7）、 

GB7681-2008（3.2～3.8） 

NY 1025-2006 

GB10395.1- 

2009 

（4.1、4.7）、

NY/T509- 

2002（4.3） 

a)防护装置：见规范性附

录 B.1  3；b)上机壳应有

锁紧装置并可靠：目视观

察；c)动定刀紧固螺栓：

按 GB7681 附录 A；d)过载

保护装置：检查是否安装

或在说明书中告知用户

安装过载保护装置；e)喂

入机构:目视观察是否安

装。F）转子轴承座螺栓

应为 8.8 级、螺母 8 级 

●  

2 

转子

（刀

轮）平

衡 

GB/T9239.1-

2006 

JB/T9707.1-

1999（5.2） 

GB/T9239.1-

2006 

JB/T7144- 

2007

（4.4.2） 

GB/T9239.1-

2006 

GB/T20788- 

2006（3.4.2） 

GB/T9239.1- 

2006 

NY/T509- 

2002（4.1.6）、 

动平衡试验按使用说明

书 执 行 、 静 平 衡 按

JB/T9707.2-1999（5）执

行 

 ● 

3 
生产

率 

产品设计生产率或企业明示指标，如：铭牌，产品使用说明书、

企业标准中的规定 

见规范性附录 B.1.4，按

下式计算： 

式中：Ec——纯工作小时

生产率，单位为千克每小

时(kg/h)； 

Qc——纯工作时间内的作

业量，单位为千克(kg)； 

tc——纯工作时间，单位

为小时 (h)。 

 

● 

4 

单 位

草 长

千 瓦

时 产

量 

JB/T9707.1-

1999（3.3） 

JB/T7144.1

-2007

（4.2.1） 

— — 

按 JB/T9707.2-1999

（4.3.2.2）、 

JB/T7144-2007

（5.1.3.2.4）执行 

 

● 千 瓦

小 时

生 产

率（吨

料 电

耗） 

— — 
GB/T20788- 

2006（3.2） 

NY/T509- 

2002（4.2） 

按 GB/T20788-2006

（4.4.2.2）、 

NY/T509-2002（5.2.3.5） 

执行 

5 噪声 

按企业明示指标，如：铭牌，

产品使用说明书、企业标准

中的规定 

GB/T20788- 

2006（3.2） 

NY/T509- 

2002（4.2） 

按GB/T3768-1996的规定

或按规范性附录 B.1.5 执

行 

 ● 

6 
轴承

温升 

JB/T9707.1-

1999（3.4） 

按企业明示指标，如：铭牌，

产品使用说明书、企业标准

中的规定 

NY/T509- 

2002（4.2） 
见规范性附录 B.1.2  ● 

c

c
c t

Q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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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

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

分类 

铡草机 切碎机 揉碎机 揉丝机 A
a
 Bb

 

7 

动刀、

锤片

质量

差 

JB/T9707.1-

1999（4.1.9） 

JB/T  

JB/T7144- 

2007

（4.3.1.8） 

GB/T20788- 

2006（3.4.1） 

NY/T509- 

2002（4.1.6） 

从已经装配好的转子（刀

轮）上拆卸锤片（动刀）

或在已分组称重的样本

中随机抽取，保持原组

别，每组分别称重，按径

向相对关系计算质量差，

取最大值 

 

● 

8 

动

（定）

刀、锤

片硬

度 

JB/T9707.1-

1999（4.1.3、

4.2.3）

5171-2006

（3.2） 

JB/T7144- 

2007

（4.3.1.2、

4.3.2.2） 

— 
NY/T509- 

2002（4.1.8） 

按 5171-2006（4.1） 

或见规范性附录 B.1.1 
 ● 

9 
安全

标志 

GB10396-2006、GB7681-2008（4.2） 

NY 1025-2006 

GB10396- 

2006、

NY/T509- 

2002（4.3.1） 

在喂入口、防护罩、排出

口附近明显部位应贴有

安全标志，其表述内容与

所要避免的危险型式相

对应 

 ● 

10 

使用说

明书安

全注意

事项 

GB/T9480-2001、GB7681-2008（5） 

NY 1025-2006 

GB/T9969.1- 

1998 NY/T509- 

2002（4.4） 

检查产品使用说明书中

是否有安全注意事项，内

容是否完整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d
 检验方法栏中只有 a)子项适用于揉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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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饲料粉碎机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

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验方法 

重要程度 

分类 

饲料粉碎机 A
a
 B

b
 

1 安全要求 

GB10395.1-2009（4.1、4.7）、 

NY644-2002（3.2～3.6、3.9） 

JB/T9822.1-2008（5.8、5.9、6.1、

6.4、6.7）、 

LS/T3604-1992（4.8） 

JB 6938-1997（3.2、3.3、3.4.2） 

a)防护装置：见规范性附录 B.2.4；b)上

机壳应有锁紧装置,连接件紧固、可靠：

目视观察； c)过载保护装置：检查是否

安装或在说明中告知用户安装过载保护

装置；d)磁选装置：查看喂入口应有磁选

装置并使磁性物通过为入口，检验磁选能

力；e)配套功率≥18kW 的粉碎机应有“当

机门（盖）处于未关闭状态时保证电源被

切断的安全开关。 

●  

2 转子平衡 

JB/T9822.1-2008（5.2）、 

JB/T6270-1992（3.4.3）、 

LS/T3604-1992（4.12） 

JB/T5155-1991（3.4.2） 

按 GB/T 9239.1-2006 规定执行  ● 

3 生产率 

LS/T3604-1992（4）、 

JB/T5155-1991（3.2） 

产品设计生产率或企业明示指标，

如：铭牌，产品使用说明书、企业

标准中的规定 

按 GB/T6971-2007 或见附录 B.2.5，按下

式计算: 

式中：Ec——工作小时生产率，单位为千

克每小时(kg/h)； 

Qc——工作时间内的作业量，单位

为千克 (kg)； 

tc——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 

4 吨料电耗 

JB/T9822.1-2008（4.1）、 

JB/T6270-1992（3.2）、 

LS/T3604-1992（4.5） 

JB/T5155-1991（3.2） 

按 GB/T6971-2007（1.5.1.2）执行  ● 

5 噪声 

JB/T9822.1-2008（4.2）、

JB/T6270-1992（3.2）、

LS/T3604-1992（4.5） 

JB/T5155-1991（3.2） 

按 GB/T3768-1996或规范性附录 B.2.2的

规定执行 
 ● 

6 轴承温升 

JB/T9822.1-2008（4.3）、

JB/T6270-1992（3.4.8）、

LS/T3604-1992（4.7） 

JB/T5155-1991（3.1.3） 

按 GB/T6971-2007 或见规范性附录 B.2.3  ● 

7 
锤片 

质量差 

JB/T9822.1-2008（5.3）、

JB/T6270-1992（3.4.2）、

LS/T3604-1992（4.13）、 

JB/T5155-1991（3.4.1） 

从已经装配好的转子上拆卸锤片保持原

组别，每组分别称重，按径向相对关系计

算质量差，取最大值 

 ● 

c

c
c t

Q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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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验方法 

重要程度 

分类 

饲料粉碎机 A
a
 B

b
 

8 锤片硬度 

LS/T3065-1992（4.4）、 

JB/T9822.2-2008（3.4）、 

JB/T5171-2006（4.1）、 

JB6270-1992（3.3.1.2、3.3.2.2） 

JB/T5155-1991（3.3.1.3） 

按 LS/T3065-1992（5.3）、 

JB/T9822.2-2008（4.2）、JB/T5171-2006

（4.1）或见规范性附录 B.2.1 

 ● 

9 安全标志 

GB10396-2006、 

JB/T9822.1-2008（6.3） 

NY644-2002（3.4.4） 

JB/T5155-1991（4.2） 

检查在喂入口、防护罩、排出口附近明显

部位是否贴有安全标志 
 ● 

10 

使用说明书

安全注意事

项 

GB/T9480--2001、 

JB/T9822.1-2008（6.8） 

NY644（5） 

JB/T5155-1991（5） 

检查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是否有安全注意

事项，内容是否完整 
 ● 

注：辊式粉碎机不测序号 7、8两项。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6.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6.2.1 若企业明示的质量要求（含企业标准、使用说明书、标牌等）中缺少本规范中的检验项目时，

应按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判定。 

当企业明示的质量要求（含企业标准、使用说明书、标牌等）中规定的指标不一致时，应按从

严原则判定。 

6.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含企业标准、使用说明书、标牌等）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

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6.2.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含企业标准、使用说明书、标牌等）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

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

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

定，并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6.2.4 性能试验过程中若由于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导致样品失效，则试验终止，样品按不合格判定；

若由于外界因素（如物料中的夹杂物）导致样品失效，允许更换零部件或按规定重新抽样继续试验。

已检项目应重新检验、判定。 

6.2.5 检验顺序应为： 

（1）安全标志、使用说明书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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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要求； 

（3）零部件制造质量； 

（4）空运转； 

（5）性能项目。 

6.2.6 各类试验用仪器、设备必须在检定有效期内，其准确度和量程见资料性附录 D。试验前应对

仪器、设备技术状态进行校对确认。 

6.2.7 试验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铡草机按 JB/T 9707.2-1999中 4.1执行； 

青饲料切碎机按 JB/T 7144-2007中 5.1执行； 

揉碎机按 JB/T 20788-2006中 4.2 执行； 

揉丝机按 NY/T 509-2002中 5.1执行。 

饲料粉碎机按 JB/T 9822.1-2008 中 4.1 或 JB/T 6270-1992 中 3.2 或 LS/T 3604-1992（5.1）

执行。 

6.2.8 样机试验前，必须检查样品安装是否完好，排除一切不安全因素。性能试验前应进行空运转

试验，直至空载功率趋于稳定，空运转试验应不少于 15min。严禁超速运转。 

6.3 现场检验的确认及控制 

6.3.1 检验人员应准确采集检验数据，认真填写检验记录。记载检验数据的每一页记录表都必须有

检验人员、记录人员和企业代表共同签字。 

6.3.2 试验时必须对现场使用的仪器、设备及可测量的动力装置进行确认，准确记录功率、转速和

传动比。 

6.3.3 对于已经确认的不合格项目应邀请企业人员再次确认。 

6.3.4 检验全过程应置于企业陪同（监督）之下，试验结束后应将单项试验结果告知企业并取得企

业的认可签字。 

6.3.5 全部工作结束后应对样机（包括零部件样品）重新封样，同时对与不合格项目有关的部位（零

部件）加贴封条。保证样机（品）在保存期间不被拆卸或更换。 

6.3.6 对样机的缺陷特征和重新封样后的样机（品）予以拍照，真实记载样机的缺陷特征和充分反

映封样状态。至少有一张照片中应能反映背景特征。 

6.3.7 应带回的文件资料有：产品使用说明书、安全标志、合格证。 

6.3.8 告知企业样机（品）的保存期限并确保封样状态不被破坏。 

 

7异议处理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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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

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

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7.2 需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原样机检验。复检性能项目时物料品种应与原物料相同。当

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7.3 不进行复检情况： 

——喂入口防护罩安全防护距离； 

——动刀、锤片质量差； 

——动（定）刀、锤片硬度； 

——转子平衡； 

——原样品损坏或封样状态被改变。 

 

8 判定原则 

所抽取样品检验项目的单项判定方法按照规范性附录 C 的规定执行。当检验结果符合以下规定

时，判定该批产品实物质量检验合格：①A类项目中全项次合格；②B类项目中不合格项次不大于 2

项次。否则，判定该批产品实物质量检验不合格。当 A 类项目存在不合格项次或 B 类项目中有 5 个

及 5 个以上项次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无 A 类项次不合格，且 B 类项目不合格项次数大

于 3、小于 5时，属于一般不合格；当无 A类项次不合格，且 B类项目不合格项次数等于 3时，属

于轻微不合格。 

9 附则 

本规范代替 CCCF 404.3-2008。 

本规范编写单位：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齐惠昌）、国家场上作业机械及机制小农具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高太宁）、国家牧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苏日娜）。 

本规范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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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样品验收登记表 

检验机构  试验地点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产品名称及型号  到样时间  联系人  

抽样人姓名  抽样日期  联系电话  

运输方式  样品  验收日期  

验收情况说明： 

验收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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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试验方法 

 

B.1 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草揉碎机及秸秆揉丝机试验方法 

1 硬度 

1.1 锤片硬度 

1.1.1 样品抽取 

在从整机上拆下的锤片中随机抽取 3片，作为硬度测定样品。 

1.1.2 锤片硬度的测定点位置与测点数 

按 JB/T9822.2—2008《锤片式饲料粉碎机 第 2部分 锤片》中图 1的规定，淬火区和非淬火区

各测 2点。 

1.1.3 锤片硬度的合格判定值 

表 B.1 

材料 淬火区 非淬火区 

10、20 渗碳 HRC56～62 
≤HRC28 

65Mn 淬火 HRC50～57 

 

1.1.4 综合判定 

所测各点硬度全部合格为合格。若有一点不合格，则在该点周围再补打 2点，全部合格为合格。

有一点不合格，则判该片为不合格。一片不合格则判该组为不合格。 

1.2 刀片硬度 

1.2.1 样品抽取 

在从整机上拆下的刀片中随机抽取 2片动刀，一片定刀，作为硬度测定样品。 

1.2.2 刀片硬度的测定点位置与测点数按 JB/T5171-2006执行。 

1.2.4 综合判定 

2片刀片全部合格判该组刀片为合格。若有一片不合格则判该组为不合格。 

2 轴承温升的测定 

试验开试前测定初始温度，连续三次负载试验结束后，立即测定两侧主轴轴承座的外表面温度，

每侧测点数应不小于 3，两侧分别取最大值，取最大值中较大的一个为最终测定值。 

3 喂入口防护罩 

应符合 GB10395.1-2009的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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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率、吨料电耗的测定 

4.1 按产品标牌或说明书规定的生产率和拟试验时间计算试验所需物料量。 

4.2 从当确认试验样品（配套电机）的负荷程度满足规定要求时试验开始至确认试验所需物料量完

全喂入完毕后且待试验样品（配套电机）的负荷程度低于规定要求时止为有效试验时间。 

4.3 计算有效试验时间内粉碎（铡切）的物料量、电耗和试验时间。 

4.4 测 3次，取平均值。 

5 噪声的测定 

机器在额定负载状态下测定，在其四周每边各测 1 点，测点距机体外表面水平距离为 1m,距地

面的垂直高度为 1.5m，共测 3次取平均值。 

B.2 饲料粉碎机试验方法 

1 锤片硬度 

1.1 样品抽取 

在从整机上拆下的锤片中随机抽取 4片，作为硬度测定样品。 

1.2 锤片硬度的测定点位置与测点数 

按 JB/T9822.2-2008《锤片式饲料粉碎机  第 2 部分  锤片》中图 1 的规定，淬火区和非淬火

区各测 2点。 

企业明示执行 LS/T3604-1992的产品按 LS/T3605-1992（4.4、5.3）执行。 

1.3 锤片（扁齿）硬度的合格判定 

按 JB/T9822.2-2008（3.4）或 LS/T3065-1992（4.4）或 JB/T 6270-1992（3.3.1.2、3.3.2）。 

1.4 综合判定 

所测各点硬度全部合格为合格。若有一点不合格，则在该点周围再补打 2点，全部合格为合格。

有一点不合格，则判该片为不合格。一片不合格则判该组为不合格。 

2 噪声的测定 

机器在额定负载状态下测定，在其四周每边各测 1 点，测点距机体外表面水平距离为 1m,距地

面的垂直高度为 1.5m，共测 3次取平均值。 

3 轴承温升的测定 

试验开试前测定初始温度，连续三次负载试验结束后，立即测定两侧主轴轴承座的外表面温度，

每侧测点数应不小于 3，两侧分别取最大值，取最大值中较大的一个为最终测定值。 

4 喂入口防护罩 

应符合 GB10395.1-2009的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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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率、吨料电耗的测定 

5.1 按产品标牌或说明书规定的生产率和拟试验时间计算试验所需物料量。 

5.2 从当确认试验样机（配套电机）的负荷程度满足规定要求时试验开始至确认试验所物料量完全

喂入完毕后且被试验样机（配套电机）的负荷程度低于规定要求时止，为有效试验时间。 

5.3 计算有效试验时间内粉碎的物料量、电耗和试验时间。 

5.4 测 3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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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表 C.1 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草揉碎机及秸秆揉丝机单项判定原则 

 

序

号 
检验项目 

内容或指标 

铡草机 切碎机 揉草机 揉丝机 单项判定 

1 

安

全

要

求 

安全防护装置 

有安全防护装置且各面投影均不可见被防护件为合格。否则，

判为不合格。GB7681-2008（3.4）、GB10395.1-2009（4.1、4.7）、

NY/T509-2002（4.3.2） 

各子项全部合格

为该项合格 

上机壳应有锁紧装

置并可靠 

有锁紧装置且非使用工具而

不能开启上机壳为合格。

GB7681-2008（3.6） 

— 

动定刀紧固螺栓 
GB7681-2008（3.7）；

GB7681-2008（附录 A） 
— 

过载保护装置及 

喂入机构 

GB7681-2008（3.6）；

GB7681-2008（3.5） 
— 

2 安全标志 

应符合 GB10396 的规定，在喂入口、排出口附近明显部位贴有

安全标志，其表述内容与所要避免的危险型式相对应即判为合

格。 

符合为合格 

3 使用说明书 

A 使用机器之前，必须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B 开机前应检查各部位连接是否牢固、刀轮转向是否与规定方向

相同、上机壳是否锁紧等。 

C 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机检查，禁止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 

D 更换动定刀片的紧固件时，不得用普通紧固件代替。 

E 工作场所通风、防火要求。 

F 合理选配动力、不准随意提高主轴转速。 

G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至少含有子项 C、

D、F 为该项合格，

其余各子项不参

与判定，但应记录

在案。 

4 转子（刀轮）平衡 ／级 G16 达到即为合格 

5 生产率／（kg/h） 达到产品铭牌或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取平均值 

6 

单位草长千瓦时产量／

［ kg/（kW·h·mm）］ 

千瓦小时生产量／

［ kg/（kW·h）］ 

吨料电耗／（kW·h/ t） 

谷草≥30 

稻草≥28 

玉米秸≥13.5 

≥80 ≥90 ≥22.0 取平均值 

7 噪声／dB（A） 达到产品明示标准规定 ≤90 ≤93 取平均值 

8 轴承温升／℃ ≤25 达到产品明示标准规定 ≤20 取最大值 

10 动刀、锤片质量差 ±2% ±2% ≤5g ≤5g 取最大值 

11 动（定）刀、锤片硬度 

淬火区 52～

58；非淬火区

≤38 

淬火区 48～

55；非淬火区

≤38 

— 

锤片:淬火区

50～62；非淬

火区≤28 

达到规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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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饲料粉碎机单项判定原则 

 

序

号 
检验项目 

内容或指标 

饲料粉碎机 单项判定 

1 

安

全

要

求 

防护装置 

有安全防护装置且各面投影均不可见被防护件为合格。否

则，判为不合格。 

NY644-2002（3.4）；GB10395.1-2009（4.1、4.7）；JB 6938-1997

（3.3、3.4.1、3.4.2） 

5 个子项全部合

格为该项合格 

上机壳应有锁紧装

置、连接件紧固可靠 

有锁紧装置且非使用工具而不能开启上机壳。 

NY644-2002（3.2）JB 6938-1997（3.5） 

过载保护装置 
NY644-2002（3.6）；LS/T3604-1992（4.16）JB/T9822.1-2008

（6.6） 

配套功率≥18kW 的

粉碎机应有“当机门

（盖）处于未关闭状

态时保证电源被切

断的安全开关” 

JB/T9822.1-2008（6.6）；NY644-2002（3.5）；LS/T3604-1992

（4.9） 

磁选装置 
NY644-2002（3.4.3）；JB/T9822.1-2008（5.9）；

JB/T2670-1992（3.6）；LS/T3604-1992（4.8） 

2 安全标志 

应符合 GB10396 的规定，在喂入口、排出口附近明显部位贴

有安全标志，其表述内容与所要避免的危险型式相对应即判

为合格（颜色、格式不参与判定，但应记录在案）。 

符合为合格 

3 使用说明书 

A 使用机器之前，必须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B 开机前应检查各部位连接是否牢固、转子转向是否与规定

方向相同、上机壳是否锁紧等。 

C 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机检查，禁止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

障。 

D 更换动定刀片的紧固件时，不得用普通紧固件代替（有切

刀产品）。 

E 工作场所通风、防火要求。 

F 合理选配动力、不准随意提高主轴转速。 

G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H 不配电控装置的产品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提醒用户在使用中

加装过载保护装置。 

JB6938-1997（5） 

至少含有子项 C、

D、F 为该项合格，

其余各子项不参

与判定，但应记录

在案。 

4 转子平衡／级 G16 达到即为合格 

5 生产率／(kg/h) 达到产品标准、标牌、企业明示标准或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取平均值 

6 吨料电耗／（kW·h/t） 

JB/T9822.1 -2008（4.1表 1）；JB/T6270-1992 （3.2 表 1）；

LS/T3604-1992（4.3）；JB /T 5155-1991（3.2）企业明示

标准 

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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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内容或指标 

饲料粉碎机 单项判定 

7 噪声／dB 

JB/T9822.1-2008（4.2）；JB/T6270-1992（3.2 表 1）；

LS/T3604-1992（4.5）；JB /T 5155-1991（3.2）；企业明示

标准 

取平均值 

8 轴承温升／℃ 
JB/T9822.1-2008 （ 4.3 ）； JB/T6270-1992 （ 3.4.8 ）；

LS/T3604-1992（4.7）企业明示标准 
取最大值 

9 
锤片（圆、扁齿）质量

差 

JB /T 5155-1991（3.4.1）； 

锤片：转子直径≥320  质量差≤5g； 

   转子直径≤320  质量差≤3g 

扁齿：转子直径≥310mm   质量差＜1g 

        转子直径＜310mm   质量差＜0.5g 

取最大值 

10 锤片、扁齿硬度 
应满足 JB/T9822.2-2008、LS/T3065-1992、JB/T6270-1992、 

JB /T 5155-1991（3.3.1.3）的规定 
达到规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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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仪器设备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准确度 量程 数量 

1 电功率测量装置 不低于 2.5 级 ≥200kW 1 

2 烘干箱 1℃ 0℃～300℃ 1 

3 温度测量仪 2% -20℃～200℃ 1 

4 声级计 1dB 40 dB～130dB 1 

5 转速表 ±（0.05%n+d） 5r/min～99999r/min 1 

6 天平 0.01g 0g～200g 1 

7 台秤或磅秤 1 级 30kg～100kg 1 

8 秒表 0.01s 24h 1 

9 钢卷尺或直尺 不低于 2 级 ≥1m 1 

10 硬度计 0.1(HRC) ≥150(HRC) 1 

11 动平衡仪或静平衡试验台架 ≤0.01mm/kg ≥100mm(φ)，≥200kg 1 

12 电子天平 0.01g 1000g 1 

13 游标卡尺 0.02 150mm 1 

注：表中第 13 项适用于铡草机、青饲料切碎机、饲草揉碎机及秸秆揉丝机检测。 

 


